招  标 文 件

                                    130225005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二O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招 标 说 明 
一、 招标说明：
	序号
	类别
	具体内容

	1
	招标人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联系人：设备科 丁先生   电话（传真）：85608695

	2
	投标限价
	（）万元人民币

	3
	勘察现场及答疑
	投标人自行踏勘现场地点：南京市红山路十字街100号

	4
	开标
	时间：2013年3月5日上午14：00

地点：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供应室旁


二 、投标人资质要求：
1、投标人具有有效期内的法人营业执照，并具有履行合同能力的单位。
2、投标人注册资金必须达到100万元人民币（含100万）。
3、合法代理商证明资料（如非投标产品生产厂家需提供）。
4．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投标人须知：

1、投标文件必须提交正本文件一份，副本文件四份，投标文件应进行密封并加盖骑缝章（单位公章）。

包括以下材料：
①投标商报价单。报价须标明本次拟提供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家、品牌、材料规格型号、单价、单价等详细技术参数。

②资格证明文件：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所投产品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如属医疗设备）；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法人委托书、业务员身份证复印件等。
③服务承诺：准确阐述投标人对本次投标活动质量保证措施、售后服务承诺及生产安装周期等。
④其它相关材料等。

（以上材料复印件应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2、所有投标人应自行承担参加投标的相关费用。

3、报价单位中的各项内容的报价必须计算正确。若投标单位未考虑周全或对投标书的误解而造成漏项等少计费用将视为已包括在其他项中计取，而不再增加。供货时如与实际不符或增加内容，以甲方变更盖章为准。若投标单位有恶意低价投标者，经评标专家认定，将被取消本次招标的评标。

四、付款方式： 
五、中标人确定:
六、合同签订：
1、评标结束后，由招标方签发《中标通知书》。
2、招标单位有合同变更数量的权力。
3、中标单位应在招标单位约定的时间内到招标单位（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签订经济合同，否则按自行放弃中标资格。

4、签订合同后，中标人不得将货物及相关服务进行转包。未经采购人同意，中标人不得采用分包形式履行合同，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由此造成采购人损失的，中标人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七、验收标准：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招标书内容、技术要求进行验收。

八、售后服务：
免费保修期内非用户人为出现的质量问题，需半个工作日内到现场，中标单位免费负责调换、修理，并承担相应费用，中标单位负责终身维修服务，在保养期外，若配件或其他设备出现问题，投标商应提供维修服务，收取配件费，免人工费。

九、其他事项：
1、其他优惠条件：自报。
2、未尽事项以及上述条款需修改，待中标后双方签订合同时协商解决。
十、招标项目简要说明：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科室

	1
	有创呼吸机
	1
	神经外科

	2
	监护仪（含颅内压测试、有创血压测试）
	1
	神经外科

	3 
	无创呼吸机
	2
	急诊

	4
	移动心肺复苏机
	1
	急诊

	5
	临时起搏器
	1
	心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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